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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一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6月30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桥路10号京泉华科技产业园1号楼20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立品先生
6、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9人，代表股份117,766,268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69,362,915股的43.7203%。【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6
月23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回购股份数量=271,906,715-2,543,800=269,362,915股】

（2）公司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16,893,854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9,
362,915股的43.3964%。

（3）公司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2人，代表股份872,414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9,362,
915股的0.3239%。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2人，代表股份872,414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69,362,915股的0.3239%。

（2）公司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9,362,915
股的0.0000%。

（3）公司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2人，代表股份872,414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9,
362,915股的0.323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本提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立品先生、戚思明先生、鞠万金先生、张礼扬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张立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16,895,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9%。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8％。

表决结果：张立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戚思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16,895,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9%。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6％。

表决结果：戚思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鞠万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16,895,9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10%。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2％。

表决结果：鞠万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张礼扬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16,895,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9%。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6％。

表决结果：张礼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本提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苏敏先生、吴新科先生、杨敬宇女士、田永臣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苏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16,895,4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0％。

表决结果：苏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吴新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16,895,9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9%。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4％。

表决结果：吴新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杨敬宇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16,895,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5％。

表决结果：杨敬宇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4选举田永臣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116,895,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5％。

表决结果：田永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提案》
3.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650,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7％；反对 85,1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3％；弃权 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6,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334％；反对85,

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1％；弃权3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5％。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3.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64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9％；反对 86,1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1％；弃权 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187％；反对86,

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8％；弃权3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5％。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3.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64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9％；反对 86,1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1％；弃权 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187％；反对86,

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8％；弃权3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5％。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3.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643,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0％；反对 37,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2％；弃权 84,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9,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585％；反对37,

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89％；弃权84,5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6％。

表决结果：通过。
3.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644,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37,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2％；弃权 83,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0,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731％；反对37,

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89％；弃权83,5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80％。

表决结果：通过。
3.0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603,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2％；反对 44,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117,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0,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964％；反对44,

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98％；弃权117,4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638％。

表决结果：通过。
3.07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607,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6％；反对 43,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114,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4,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549％；反对43,

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51％；弃权114,4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9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薪酬方案的提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09,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76％；反对92,2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0％；弃权 118,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6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257％；反对9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30％；弃权118,6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1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558,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8％；反对 44,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162,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64,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154％；反对44,

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98％；弃权162,6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44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

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
见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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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

6月30日以书面结合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通讯的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9人，实到9人。公司董事长张立品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公司独立董事苏敏先生、吴新科先生、杨敬宇女士、田永臣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业经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全体董事
一致选举张立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业经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全体董事
一致选举鞠万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业经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全体董事
一致选举通过了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的委员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与ESG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 员

田永臣、张立品、鞠万金

杨敬宇、苏敏、田永臣、张立品、鞠万金

苏敏、吴新科、张立品

吴新科、苏敏、杨敬宇、田永臣、鞠万金

召集人

田永臣

杨敬宇

苏敏

吴新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总经理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聘任张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副总经理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
意聘任李战功先生、刘仲昆先生、曹文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5.01.聘任李战功先生为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5.02.聘任刘仲昆先生为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3.聘任曹文智先生为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财务负责人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聘任刘仲昆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聘任曹文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曹文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内审负责人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曹文智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全体董
事一致同意聘任冯谦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冯谦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

际经营情况制定的，制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第五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该议案获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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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4名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与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董
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4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张立品先生（董事长）、鞠万金先生（副董事长）、戚思明先生、李战功先生（职

工代表董事）、张礼扬先生；
独立董事：苏敏先生、吴新科先生、杨敬宇女士（会计专业人士）、田永臣先生。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
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与ESG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 员

田永臣、张立品、鞠万金

杨敬宇、苏敏、田永臣、张立品、鞠万金

苏敏、吴新科、张立品

吴新科、苏敏、杨敬宇、田永臣、鞠万金

召集人

田永臣

杨敬宇

苏敏

吴新科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计委
员会的召集人杨敬宇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张威先生
副总经理：李战功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刘仲昆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内审负责人：曹文智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冯谦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董事会秘书曹文智先生、证券

事务代表冯谦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三、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文智、冯谦
联系电话：0755-27040133
电子邮箱：szjqh@everrise.net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桥路10号京泉华科技产业园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鞠万金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将在公司担任副董

事长；汪兆华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常务副总经理，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何世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谢光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监事，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廖石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将仍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

公司对上述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附件：个人简历
张立品先生，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历任江苏省地震局团总支部书记；南京半导体器件总厂职员；京泉电子销售经理及副总
经理；京泉华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南京兆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州海润电气有限公司董事。

张立品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6,444,624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张礼扬先
生与张立品先生为父子关系；张立品先生除与窦晓月女士、张礼扬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外，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
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立品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
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
//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
认张立品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张立品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鞠万金先生，197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
历任江苏省仪征市物资局职员；京泉华工程部技术员、工程部技术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同时兼任南京兆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鞠万金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7,220,312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
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鞠万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
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
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鞠万金先生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鞠万金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戚思明先生，196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职业经理

人。历任盐城市郊区北龙港镇财政所会计、副所长，盐都区郭猛镇财政所所长，盐都区盐龙街
道财政所所长，盐城咏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并兼任江苏中科兆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盐城中科高通量计
算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盐城市盐都莘庄高新工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东台市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戚思明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
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戚思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
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
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
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戚思明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戚思明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李战功先生，1974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历任无锡市报警设备厂工程师；深圳泰昌电子工程师；深圳可立克科技开发组长；京泉华
工程师、工程部课长、总经理助理、电源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同时兼任
南京兆华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李战功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101,326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
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战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
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
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李战功先生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李战功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张礼扬先生，199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京泉华

海外销售部业务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同时兼任深圳宠礼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礼扬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8,111,389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

长张立品先生为亲子关系；张礼扬先生除与张立品先生、窦晓月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外，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除
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礼扬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
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
实，确认张礼扬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张礼扬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苏敏先生，196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南政法学
院国际经济法讲师；深圳产权交易所部门经理；深圳天骥基金投资管理公司法律总监；香港吴
少鹏律师事务所、香港王维翰律师事务所、新加坡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中国法律顾问；深圳海
埠律师事务所、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2012至今

任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苏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苏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
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苏敏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苏敏先生的
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吴新科先生，197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浙
江大学博士后；浙江大学讲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大学副教授；新日股份
独立董事。2015年12月至今任浙江大学教授。

吴新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
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吴新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
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吴新科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吴新
科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杨敬宇女士，198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深
圳大学会计学助理教授，现任深圳大学会计学副教授。

杨敬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
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杨敬宇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
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杨敬宇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杨敬
宇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田永臣先生，196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河北省秦
皇岛市耀华玻璃集团镀膜玻璃厂销售员；深圳市昌利丝绸制品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主管；德曼
妮时装（深圳）有限公司经理；深圳德信恒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
圳市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御雅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鼎石高
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田永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
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田永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
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田永臣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田永
臣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张威先生，196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高科集团
海科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华电器实业集团营销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高科集
团高华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公司总经理；深圳泰美克晶体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新联
鼎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硅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华伦皮塑（苏州）有限公司总裁；
苏州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裁；四川欣福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望家欢农产品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张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
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张威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张威先生的
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刘仲昆先生，1979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
师。历任毅力集团会计；晶惠工业有限公司会计，京泉华财务课课长、财务部副经理、内审负
责人、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刘仲昆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7,680股（均为已授予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刘仲昆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
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
询核实，确认刘仲昆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刘仲昆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曹文智先生，1987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惠州西格
蒙德心理研究中心助理心理咨询师；京泉华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董秘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内审负责人。曹文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曹文智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6,268股（均为已授予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曹文智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
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
询核实，确认曹文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曹文智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冯谦先生，199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宁波联飞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员；安徽罗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助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客户经理；京泉华证券事务代表助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冯谦先生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冯谦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9,296股（均为已授予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冯谦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
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
实，确认冯谦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冯谦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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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结合公司经营规模、实际情况和职务贡献等因素，并参照行业
及地区薪酬水平，制定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业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薪酬方案
1、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务，按公司相关薪酬规定领取薪金，主

要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组成。
2、适用对象：在公司领取薪酬的高级管理人员。
3、适用期限：自本方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其他规定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按月发放。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

予以发放。
3、上述薪酬均为税前金额，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4、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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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宜都市供销商

贸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都供销商贸”）于2024年6月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都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宜都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工行宜都支行为宜都供销
商贸提供2.8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15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3月13日之前一次
或多次提清借款，借款用于项目建设。宜都供销商贸以其名下两处不动产使用权为该借款合
同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合作”）为
该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为2.8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2025年6月27日宜都供销商贸借款提款800万元，用于支付项目进度款，本次借款提款后宜都供销商贸在工行宜都支行的借款本金余
额为9,800万元，北京新合作为宜都供销商贸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9,800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供销商贸物流（怀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公司”）于2025年1月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怀兴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怀兴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约定工行怀兴支行为怀化公司提供3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15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2026年12月30日之前一次或多次提清借款，借款用于“中国供销·怀化三农产业园”一期一
批项目建设。怀化公司以其名下不动产（含在建工程）为该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
子公司北京新合作为该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为3.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2025年6月27日怀
化公司借款提款8,770,746.82元，用于支付项目进度款，本次借款提款后怀化公司在工行怀兴
支行的借款本金余额为 47,070,746.82元，北京新合作为怀化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47,070,746.82元。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与
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会议批准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互保额
度为43亿元（本互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其中公司对
子公司担保9.9亿元，子公司对公司担保5亿元，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28.1亿元。股东大会授
权由供销大集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办理前述担保业务涉及的互保及互保调剂具体
相关合同及文件等，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
决议。授权期限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详见公司2025年5月30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申
请与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公告》、2025年 6月 17日《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上述北京新合作为平江供销商贸提供担保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㈠宜都市供销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年8月18日
法定代表人：聂建雄
注册资本：48,934,900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陆城中山路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运输设备
租赁服务；农副产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园区管
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程管理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农副
产品销售；停车场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宜都市供销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是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之
控股子公司。

宜都供销商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宜都供销商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5,146.23
13,848.72
11,297.51

0
-0.30
-0.30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12,308.74
9,852.75
2,455.99

0
-914.11
-914.11

㈡供销商贸物流（怀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年11月23日
法定代表人：聂建雄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注册地址：湖南省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大学生创客社区D4-6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供应链

管理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
服务;园区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
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副产品销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酒店管理;会议及
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供销商贸物流（怀化）有限公司是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之
控股子公司。

怀化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怀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98,793.63
29,538.07
69,255.56

0
6,011.74
4,508.8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86,705.70
66,769.54
19,936.16

0
12,261.25
9,179.23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㈠为宜都市供销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都支行
保证人（乙方）：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都市供销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6月10日至2039年6月9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

和届满日），在人民币2.8亿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宜都市供销商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的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乙方承
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㈡为供销商贸物流（怀化）有限公司提供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怀兴支行
保证人（乙方）：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务人：供销商贸物流（怀化）有限公司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1月23日至2041年1月23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
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3.6亿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供销商贸物流（怀化）有限公司签
订的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乙方
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相关说明
北京新合作为宜都供销商贸与怀化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项目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被担保方宜都供销商贸与怀化公司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
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并对其债务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担保额度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
内。宜都供销商贸与怀化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参与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未按出资比例提供
同等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2021年自查发现存在的股东及关联方未披露担保，截至2022年4月24日，已按照《供销

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
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在相关重整程序中依法得到解决，或是由主债务人通过置换
抵押资产的方式解决完毕，对供销大集的风险隐患已经消除。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供销大集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业务情况如下：

担保分类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合计

担保协议情况

协 议 金 额
（万元）

800.00
230,940.00

0
231,740.00

占公司2024年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

0.05%
14.98%

0
15.03%

实际发生担保情况

担 保 金 额
（万元）

尚未发生

82,150.78
0

82,150.78

占公司2024年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的净资产的比例

0
5.33%

0
5.33%

3.除上述担保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担保和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2025-034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宜都市供销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与供销商贸物流（怀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